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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6]81 号）文件要求，企事业单位应依法开展自行

监测，安装或使用监测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、计量认证规定

和技术规范，保障数据合法有效，保障设备正常运行，妥善保存原始

记录，建立准确完整的环境管理台账，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应与环境

保护部门联网。

为落实相关文件要求，三兴表面处理（昆山）有限公司按照国家

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，

编制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方案，规范开展企业自行监测活动及信息公

开，掌握企业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情况。

二、监测依据

（1）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；

（2）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-2008）；

（3）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；

（4）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；

（5） 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

放限值》（DB32/1072-2007）；

（ 6）《三 兴表 面处 理（昆 山） 有限 公司国 家排 污许 可证》

（91320583608281840J001P）；

（7）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；

（8）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》（试行）。 (
《
)








三、企业基本情况

三兴表面处理（昆山）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吴淞江南

路 159 号，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电镀光泽剂、废水处理剂、脱脂剂、电

镀研磨料等金属表面处理原料、电镀设备以及电镀、电镀研磨加工，

普通道路货物运输。公司有 1 条电镀金镍合金生产线、1 条镀锌生产

线和 1 条镀镍铬生产线，设计产能分别为年加工处理线路板 120000

平方米、镀锌工件 40000 平方米和镀镍铬工件 310000 平方米。

四、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频次

三兴表面处理（昆山）有限公司自行监测采取委托监测的方式，

具体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频次见下列表格。

（一）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


表 1-1


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汇总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二）水污染物排放监测 (
序号
排放口编
号
排污节点
名称
监测
项目
监测
频次
监测
方式
执行标准
执行限值
1
FQ-K-
20902
镀覆处理
硫酸
雾
1
 
次
/
半年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3
30mg/m
2
FQ
—
K-
20904
镀覆处理
铬酸
雾
1
 
次
/
半年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05mg/m
3
FQ-K-20903
酸洗
氯化
氢
1
 
次
/
半年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30mg/m
4
厂界
铬
酸雾
1
次
/
半年
手动
监测
《
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准
》
（
GB16297-1996
）
5
厂界
氯化氢
1
次
/
半年
手动监测
《
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准
》
（
GB16297-1996
）
6
厂界
/
硫酸
雾
1
 
次
/
年
手动
监测
《
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准
》
（
GB16297-1996
）
3
1.2mg/m
7
8
)








表 1-2








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汇总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备注：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时，应采用手工监测，每天不少于 4 次，间隔不得超过 6 小时。

（三）厂界噪声监测 (
序号
排放口编
号
排放口类
型
监测
项目
监测
频次
监测
方式
执行标准
执行限值
1
WS-K-20902
设施或车
间废水排
放口
六价
铬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5mg/L
2
WS-K-20902
设施或车
间废水排
放口
总铬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1mg/L
3
WS-K-20903
设施或车
间废水排
放口
总镍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1mg/L
4
WS
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COD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50mg/L
5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氨氮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5mg/L
6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TP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5mg/L
7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SS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30mg/L
8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六价
铬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1mg/L
9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总铬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5mg/L
10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总镍
1
 
次
/
日
自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1mg/L
11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总锌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1mg/L
12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氰化
物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0.2mg/L
13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pH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6~9
（无量
纲）
14
WS-K-20901
主要排放
口
氟化
物
1
 
次
/
月
手动
监测
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（
GB21900-2008
）
10mg/L
)








表 1-3








厂界噪声监测汇总表


















五、监测方法及仪器信息

（一）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信息


表 1-4


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信息汇总表 (
序号
监测项目
监测方法
仪器设备名称
及型号
生产厂商
1
硫酸雾
固定污染源废气
 
硫酸雾的测定
 
离子色谱
法
 HJ 544-2016
色谱仪
/
2
氰化氢
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
 
异烟酸
-
吡唑
啉
酮分光光度法
 HJ/T 28-1999
分光光度计
/
3
氯化氢
环境空气和废气
 
氯化氢的测定
 
离子色谱
法
 HJ 549-2016
色谱仪
/
4
铬
酸雾
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铬酸雾的测定
 
二苯基
碳酰二
肼
分光光度法
 HJ/T 29-1999
分光光度计
/
5
COD
水质
 
化学需氧量的测定
 
重铬酸盐法
HJ 828-2017
50ml
 
滴定管
/
6
氨氮
水质
 
氨氮的测定
 
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
HJ 535-2009
分光光度计
/
7
TP
水质
 
总磷的测定
 
钼酸铵分光光度法
GB/T 11893-1989
分光光度计
/
8
SS
水质
 
悬浮物的测定
 
重量法
GB/T/T 11901-1989
BT125D
 
电子
分析天平
/
9
六价铬
水质
六价铬
的测定
二
苯碳酰二肼
 
GB/T 7466-1987
分光光度计
/
10
总铬
水质总铬的
测定
二
苯碳酰二肼
GB/T 7466-1987
分光光度计
/
11
总镍
水质
 
镍的测定
 
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
GB/T 11912-1989
TAS-990F
 
火焰
原子吸收分光
光度计
/
12
总锌
水质
 
铜、铅、锌、镉的测定
 
原子吸收分
光光度法
TAS-990F
 
火焰
原子吸收分光
/
)
 (
序号
监测点位
监测项目
监测
频次
监测方式
标准限值
 dB
（
A
）
执行标准
序号
监测点位
监测项目
监测
频次
监测方式
昼间
夜间
执行标准
1
东厂界
等效声级
1
 
次
/
半
年
手动监测
65
55
《
工业企业
厂界环境
噪
声排放标准
》
2
南厂界
等效声级
1
 
次
/
半
年
手动监测
65
55
《
工业企业
厂界环境
噪
声排放标准
》
3
西厂界
等效声级
1
 
次
/
半
年
手动监测
65
55
《
工业企业
厂界环境
噪
声排放标准
》
4
北厂界
等效声级
1
 
次
/
半
年
手动监测
65
55
《
工业企业
厂界环境
噪
声排放标准
》
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六、监测质量控制

（一）仪器要求

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

用。

（二）机构和人员要求

我公司委托苏州泰坤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手工监测，具有

监测资质。

（三）监测分析方法要求

首先采用国家标准方法，在没有国标方法时，采用行业标准方法

或国家环保部推荐方法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、废气监测要求

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94-2005）、《固

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397-2007）和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

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》（HJ/T373-2007）中的要求进行。

（五）噪声监测要求

布点、测量、气象条件按照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要求进行，声级计在测量前、后必须在测量 (
GB/T 7475-1987
光度计
13
氰化物
水质
 
氰化物的测定
 
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
HJ 484-2009
分光光度计
/
14
pH
水质
 pH
 
值的测定
 
玻璃电极法
GB/T 6920-1986
Bante900P
 
便
携式多参数水
质测量仪
/
15
氟化物
水质
 
氟化物的测定
 
离子选择电极法
GB/T 7484-1987
离子选择电极
测量仪
/
16
等效声级
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
环境噪声自动
监测仪
/
声级计
/
)









现场进行声学校准。

（六）记录报告要求

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、准确、不得随意涂改。

监测数据和报告经“三校”“三审”。

七、监测结果公开时限

（一）基础信息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，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方案

如果有调整变化时，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。

（二）手工监测结果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。

（三）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。

（四）每年一月底前公布上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
